南方医科大学口腔医院采购医保移动支付2.0接口改造服务市场调研函（二）
    我院拟了解医保移动支付2.0接口改造服务的市场动态情况，现邀请有意向的单位根据我院对需求进行参与。参与办法如下：
· 项目编号：NKY20230412010（114148）
[bookmark: _GoBack]二、报名时间：公告发起之日起至2023年5月12日17:00。
三、报名方式：请意向参与市场调研公司于截止时间前按报名材料要求提交：①电子扫描件（PDF文件，且小于20MB），打包压缩（文件夹命名规则：项目名称+单位名称）发至邮箱nky_zwk@163.com
②同时提供纸质资料（加盖公章+密封）。
项目咨询人及电话：卓老师020-84245208（信息科）
调研资料联系人：刘生 020-84427043
资料递交地址：广州市海珠区江南大道南368-1号三楼总务科
4、 项目内容：
项目名称：南方医科大学口腔医院医保移动支付2.0接口改造服务
1.服务地点：南方医科大学口腔医院
地址：广州市江南大道南366号；
[bookmark: _Toc128557411]五、项目背景：
根据《国家医疗保障局办公室关于进一步深化医保信息平台便民服务应用的通知》(医保办函〔2022〕33号)、《广东省医疗保障局关于进一步做好移动支付应用推广工作的通知》(粤医保便函〔2022〕1459号)及《广州市医疗保险服务中心关于进一步做好移动支付应用推广工作的通知》(穗医保中管〔2023〕51号)文件的要求，我院现HIS系统、微信公众号、支付宝生活号、支付宝小程序、自助设备服务等渠道需要根据《医疗保障信息平台定点医药机构接口规范》进行医保移动支付2.0（对接国家平台）接口改造，实现医保移动支付2.0功能，现需采购医保移动支付2.0接口改造服务。
[bookmark: _Toc128557412]六、详细需求(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序号
	分类
	改造内容
	说明

	1
	HIS
	门诊费用上传接口
	向地方移动支付中心发起上传费用明细交易，按6201接口上传

	2
	
	门诊支付下单
	向地方移动支付中心发起医保移动支付下单请求，按6202接口封装

	3
	
	费用上传撤销接口
	按6401接口进行费用明细上传撤销

	4
	
	结算结果查询
	向地方移动支付中心发起医保订单结算结果查询，按6301接口封装

	5
	
	医保支付结算信息同步
	将医保结算信息回写HIS接口记录

	6
	
	退费接口
	对已经完成移动支付交易的医保订单，发起退费交易，按6203接口封装

	7
	支付宝
	门诊缴费接口改造
	按照国家要求改造医保移动支付页面

	8
	
	自费退款集成退款接口
	提供HIS等第三方退款时，平台可以完成自费的退款。

	9
	
	医保自费账单下载
	为HIS等第三方对账时，提供医保自费账单下载接口。

	10
	
	挂号缴费成功消息提醒
	通过公众号/小程序将挂号成功消息推送给患者，进行消息提醒

	11
	
	门诊缴费成功消息提醒
	通过公众号/小程序将门诊缴费成功消息推送给患者，进行消息提醒

	12
	
	单边账冲正
	如果医院HIS提供免授权医保冲正接口，则在线上医保支付成功通知HIS失败后，支付宝通过HIS完成医保的冲正，然后支付宝完成自费部分的退款。如果医院只提供退款接口，则单边账冲正功能无法实现，只能转为医保退款处理。

	13
	
	展示参保地列表
	HIS提供医院支持的参保地列表，支付宝给患者展示，让患者进行选择。

	14
	
	判断参保情况
	将用户的身份证信息及选择的参保地信息给医院HIS，HIS返回用户对于的参保情况和医保待遇，支付宝展示给用户选择。未参保用户则给与提示。

	15
	
	完成医保待遇的选择
	根据HIS返回的医保待遇，展示并让患者进行选择。

	16
	
	医保身份信息回写HIS
	将用户选择的参保地，身份证信息，医保待遇的情况回写给HIS，完成HIS中医保身份的线上转换。

	17
	
	医保电子凭证申领、授权
	患者在医保电子凭证入口点击进入国家医保电子凭证页面，完成电子凭证申领、授权。实现未激活的用户在免密授权时可进行医保电子凭证激活。 对接线上医保电子凭证免密授权能力；

	18
	
	“医保+自费”混合一站式结算
	实现医保用户的“医保+自费”混合一站式结算；对接线上医保移动支付标准接口；

	19
	
	门诊医保支付
	在医院现有官方小程序的门诊缴费流程中增加医保支付的能力，从医院HIS系统中获取医保预结算信息，调用支付宝完成医保和自费的混合支付，并将医保支付结果通知HIS，方便线上患者使用医保支付。

	20
	
	挂号医保支付
	在医院现有官方小程序的挂号流程中增加医保支付的能力，从医院HIS系统中获取医保预结算信息，调用支付宝完成医保和自费的混合支付，并将医保支付结果通知HIS，方便线上患者使用医保支付，保留现有用户挂号习惯。

	21
	
	医保订单查询
	可在医院平台后台管理订单管理中，查看医保支付的信息，包含自费和医保的金额，包含支付和退款

	22
	微信
	门诊缴费接口改造
	按照国家要求改造医保移动支付页面

	23
	
	自费退款集成退款接口
	提供HIS等第三方退款时，平台可以完成自费的退款。

	24
	
	医保自费账单下载
	为HIS等第三方对账时，提供医保自费账单下载接口。

	25
	
	挂号缴费成功消息提醒
	通过公众号/小程序将挂号成功消息推送给患者，进行消息提醒

	26
	
	门诊缴费成功消息提醒
	通过公众号/小程序将门诊缴费成功消息推送给患者，进行消息提醒

	27
	
	单边账冲正
	如果医院HIS提供免授权医保冲正接口，则在线上医保支付成功通知HIS失败后，支付宝通过HIS完成医保的冲正，然后支付宝完成自费部分的退款。如果医院只提供退款接口，则单边账冲正功能无法实现，只能转为医保退款处理。

	28
	
	展示参保地列表
	HIS提供医院支持的参保地列表，支付宝给患者展示，让患者进行选择。

	29
	
	判断参保情况
	将用户的身份证信息及选择的参保地信息给医院HIS，HIS返回用户对于的参保情况和医保待遇，支付宝展示给用户选择。未参保用户则给与提示。

	30
	
	完成医保待遇的选择
	根据HIS返回的医保待遇，展示并让患者进行选择。

	31
	
	医保身份信息回写HIS
	将用户选择的参保地，身份证信息，医保待遇的情况回写给HIS，完成HIS中医保身份的线上转换。

	32
	
	医保电子凭证申领、授权
	患者在医保电子凭证入口点击进入国家医保电子凭证页面，完成电子凭证申领、授权。实现未激活的用户在免密授权时可进行医保电子凭证激活。 对接线上医保电子凭证免密授权能力；

	33
	
	“医保+自费”混合一站式结算
	实现医保用户的“医保+自费”混合一站式结算；对接线上医保移动支付标准接口；

	34
	
	门诊医保支付
	在医院现有官方小程序的门诊缴费流程中增加医保支付的能力，从医院HIS系统中获取医保预结算信息，调用支付宝完成医保和自费的混合支付，并将医保支付结果通知HIS，方便线上患者使用医保支付。

	35
	
	挂号医保支付
	在医院现有官方小程序的挂号流程中增加医保支付的能力，从医院HIS系统中获取医保预结算信息，调用支付宝完成医保和自费的混合支付，并将医保支付结果通知HIS，方便线上患者使用医保支付，保留现有用户挂号习惯。

	36
	
	医保订单查询
	可在医院平台后台管理订单管理中，查看医保支付的信息，包含支付和退款

	37
	自助设备
	挂号接口改造
	　

	38
	
	门诊缴费接口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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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供应商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
1.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提供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营业执照等证明文件）
1.2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提供该证明材料）
1.5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两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提供书面声明）
1.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2.市级以上政府采购电子平台或具有实时公开征集供应商报价功能的网络采购平台供应商库中的供应商：被邀请投标单位须为市级以上政府采购电子平台或具有实时公开征集供应商报价功能的网络采购平台供应商库中的供应商，包括但不限于广东省政府采购网、广东省电子化采购执行平台、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广东省政府采购智慧云平台等。
3.本项目不允许联合体投标。
八、报名资料（所有资料均需盖公章）：
注：报名材料需设置封面页及目录页，封面页内容包括项目编号、项目名称、公司名称、项目联系人姓名及手机号码，页面内容按市场调研函序列编排，报价函放置最后。
九、如需组织现场市场调研会议，将另行通知已报名企业。
    注：如有虚假资料、企业违规行为，一经发现，将列入我院供应商黑名单。

